2026年全市“菜篮子”工程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提升我市“菜篮子”建设工作水平，切实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落到实处，根据“菜篮子”稳产保供稳价需求，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2026年全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委经济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稳步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流通、质量监管和调控能力建设，确保市场供应充足、保障到位、价格稳定、运行有序。 

二、重点工作 
（一）稳步提升“菜篮子”产品生产能力 

1. 推进蔬菜生产提质增效。切实抓好蔬菜（含食用菌、不含西甜瓜、草莓）稳产保供任务，扎实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市菜地保有面积25万亩以上，蔬菜播种面积47万亩以上、蔬菜产量120万吨以上。其中寿县、凤台县、潘集区菜地保有面积分别不低于10万亩、5万亩、4万亩，大通区（含经开区）、田家庵区（含高新区）、谢家集区各1.5万亩，毛集实验区1万亩，八公山区0.5万亩。优化蔬菜产业布局，着力打造特色农业生产带。建设潘集区高皇镇、田家庵区舜耕镇、安成镇，大通区九龙岗镇、谢家集区望峰岗镇、经开区淮建蔬菜基地等城郊型蔬菜保供稳供产区，寿县集中连片规划建设若干千亩蔬菜基地。继续推广设施肥水调控、机艺融合、病虫害绿色防控、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措施，加快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步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水平。振兴食用菌产业，统筹全市菌种、基料、菌棒、智慧方舱、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建设，形成以大通区双孢菇、凤台县毛集实验区平菇香菇、寿县平菇草菇、谢家集区姬松茸等产业布局。推动潘集区年产2万吨的食用菌生产及加工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2. 加快畜牧业产能优化。聚焦“稳猪、扩牛、增羊、壮禽、强奶、培新”，加快转型升级，加强数据监测分析，帮助养殖场节本增效，合理引导生猪出栏，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力争能繁母猪稳定在6.7万头以上，规模猪场保有量稳定在320家以上，猪肉产量稳定在13万吨以上，肉类总产稳定在21万吨以上，畜产品总量稳定在36万吨以上。全市净增畜禽养殖规模户不少于20户。（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3. 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全年水产品产量稳定在21万吨以上，水产养殖面积保持在55万亩以上。夯实产业基础，推进集中连片池塘标准化改造；深入开展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提高养殖单产水平；保持稻渔综合种养面积34.5万亩以上，推进稻渔产业提质增效；推进大水面生态养殖和设施渔业发展，稳妥推进采煤沉陷区“生态粮仓”试点建设；优化水产养殖结构，大力发展淮王鱼、鳜鱼、龟鳖、河蟹、黄鳝等名特优品种。（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二）着力加强“菜篮子”产品市场流通能力建设 

4. 科学规划“菜篮子”批发市场。根据“菜篮子”产品产量、销量等实际情况，将“菜篮子”产品销地批发市场、产地交易市场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形成合理完备的“菜篮子”供给保障体系。（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商务局、市交通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5. 完善批发市场功能。指导辖区内综合性“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健全交易服务、冷链仓储、信息结算、物流配送、智慧管理以及配套保障等设施。规范批发市场管理，配备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分类分区经营、食品安全、市场秩序、公共卫生等管理制度，制定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批发市场开展质量安全检测，销售者无法提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产品合格证明凭证的，批发市场开办者应进行抽样检验或者快速检测。批发市场积极开展线上交易、消费帮扶等活动，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应急促销、保供稳价等活动。每日监测报送“菜篮子”主要产品价格、交易量等信息。开展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6. 推进“菜篮子”零售网点建设。积极推进“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公益性“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建设。各行政社区建设2个以上“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强化公益属性，公益性“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占比达20%以上。持续推进农贸市场（菜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加大对符合条件的菜市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等建设扶持力度，打造便民快捷的生活服务圈。（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7. 持续拓宽产销对接渠道。不断强化商贸流通企业与 “菜篮子”产品主产区合作，形成多元、稳定的产销合作机制。加强蔬菜主产区和我市各大批发市场、企业团体、电商平台等销售端合作，建立多元化产销衔接关系，以产销对接带动产销联动，促进“菜篮子”产品消费市场繁荣。坚持“产销对接”常态化机制，开展丰富多彩的“产销对接”活动。全年开展产销对接活动10场次以上。（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社、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三）扎实做好“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8. 改善种植环境，加强农产品源头质量监管。持续推动耕地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地下水水质保障取得实效。做好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水质达标保障工作，达到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要求，确保总体保持稳定或得到改善。全面落实《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指导“菜篮子”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收购主体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查办一批合格证典型案件。开展种植养殖环节定量检测，抽检数量达到5565批次。深入开展重点品种药物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涉农乡镇持续开展农产品禁用药物和常规药物残留速测，全年至少开展农产品快速检测25000批次。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9. 加强流通环节监管，合力守好“菜篮子”安全底线。强化日常监管,紧盯重点品种、重点单位、重点区域及群众举报，构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力度，有效发挥抽检的“雷达”作用，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保障“菜篮子”产品的食品质量安全。进一步健全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信息通报和案件侦办联动机制,确保监管、执法不留空档，形成合力。（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四）全面强化“菜篮子”市场调控保障能力

10. 打造高效可靠的“菜篮子”市场价格监测体系。强化价格监测分析预警，密切关注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变化，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合作、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价格监测体系，精准监测重要民生商品的市场实时价格，对价格异动进行监测预警。针对监测情况加强动态分析，研究价格调控对策建议，为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支撑。（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11. 强化应急保供机制建设。加强市、县区协同，政企联动，形成协同联动的保供工作格局，完善快速反应、协调有力的应急协调机制和应急保供体系建设。提高应对台风、洪涝、 冰冻等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下市场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菜篮子”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市场运行平稳，生活秩序稳定。贯彻落实国家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要求，保障“菜篮子”产品高效运输。（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12. 强化 “菜篮子”商品储备投放效能。进一步完善政府储备投放保供体系，提高居民消费便利化水平，统筹区域资源，深化区域合作，充足市场供应。建立“菜篮子”产品应急保供运销主体名录，确保紧急情况下应急保供运销主体每日运销的蔬菜、肉类能够满足主城区常住人口每人不低于0.3公斤、0.04公斤的需求。（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政府、毛集实验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菜篮子”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各县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始终把“菜篮子”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谋划推进，切实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发展、市场流通、质量安全、调控保障等工作，确保“菜篮子”产品生产稳定、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二）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各县区“菜篮子”工作主体责任，聚焦本领域“菜篮子”产品的生产、市场供应、价格变化等情况，制定针对性保障措施。强化各部门“菜篮子”工作行业管理责任，加强指导，履职尽责，做好“菜篮子”产品在生产、流通、质量安全、调控保障等各领域工作。

（三）形成长效机制。继续深化贯彻落实国家对“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工作部署要求，按照“抓重点环节、补突出短板、促协同配合”的要求，全面加强生产、流通、质量、调控能力建设，稳固“菜篮子”工程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全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再上新台阶。


